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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品通告第 1/2019 号 
 
 
空运危险品许可证和空运军火许可证  

 

最近，民航处注意到有航空器经营人在未有取得由民航处处长签

发的空运危险品许可证的情况下，从香港空运包装说明967 / 970第II节

的锂电池货物。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《危险品安全空运技术指令》，包

装说明965至970第II节的锂电池货物均分类为危险品，航空器经营人必

须根据《 1995年飞航（香港）令》附表16第3(1)条 [香港法例第448C章 ]，

取得由民航处处长签发的有效许可证以空运上述的锂电池货物。本处现

正就该事故进行调查。  
 

2. 此外，根据《1995年飞航（香港）令》第43条，飞机不得运载任

何军火，除非已获得民航处处长的书面许可，并根据其相关条件运载。  

 

额外警惕并确保符合规格  

 

3. 本处正严肃跟进上述事故，现谨提醒航空器经营人及其地勤服务

公司时刻保持警惕，在接受任何危险品货物或军火以作空运往返香港前，

必先确保航空器经营人具备所需的许可证。《1995年飞航（香港）令》

的相关条文已节录于本通告的附录一以供参考。该法例的完整版可从

「电子版香港法例」网站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  下载。   

 

4. 违反《1995年飞航（香港）令》可被检控。  

 

申请程序和获发许可证的航空器经营人名单  

 

5. 有关申请空运危险品及空运军火许可证的程序，请参阅在本处网

站 https://www.ais.gov.hk/#AIC1 发 布 的 相 关 航 空 资 料 通 告

（“AIC”）。  

 

https://www.elegislation.gov.hk/
https://www.ais.gov.hk/#AIC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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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获发空运危险品许可证的 航空器 经营人 名 单 载 于 以 下 网址

https://www.cad.gov.hk/english/pdf/dgpermissionlist.pdf  。  

 

7. 获发空运军火许可证的航空器经营人名单载于以下网址  

https://www.cad.gov.hk/english/pdf/MUW%20Permission%20List.pdf  。 

 

8. 如对本通告有任何查询，请致电 2910 6856 或 2910 6857 与危险

品事务组联络。  

 

 

– 完 –  

 

发出日期：二零一九年一月十八日  

 

本通告的电子版本可于以下网址下载  

http://www.cad.gov.hk/chinese/DGAC.html    

 

https://www.cad.gov.hk/english/pdf/dgpermissionlist.pdf
https://www.cad.gov.hk/english/pdf/MUW%20Permission%20List.pdf









